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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23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

就关注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将关注函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根据你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实际控制人葛航承诺，在

其担任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葛航目前是你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开资

料，福鼎嘉盈的控股股东为福鼎聚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福鼎聚盈”），福鼎聚盈持有福鼎嘉盈 99%的股份，葛航持有福鼎聚盈 71.43%

的股份。请你公司： 

（1）核实本次公告披露前 1 年葛航直接、间接减持你公司股份的数量和占

比情况。 

（2）核实本次葛航直接、间接转让你公司股份占其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的

情况，本次转让是否导致葛航违反其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3）结合转让方葛航、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铜粟投资所持股份

性质、承诺履行、股票质押冻结等情况，全面核查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违反相关股

份限售及承诺的情形。 

回复： 

一、核实本次公告披露前 1 年葛航直接、间接减持你公司股份的数量和占

比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度、2022 年初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葛航直接、间接减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数量和占比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姓名 

2021 年度 2022 年初至本回复函出具日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葛航 30,886,206 1.99% 9,200,000 0.59% 

福鼎嘉盈 - - - - 

合计 30,886,206 1.99% 9,200,000 0.59% 

二、核实本次葛航直接、间接转让你公司股份占其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的

情况，本次转让是否导致葛航违反其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葛航在《招股说明书》作出的减持承诺为：“葛航在担任创业软件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葛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创业软件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若今后从创业软件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葛航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创业软件股份。” 

根据公司往年年度报告中“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的披露表述，确定葛航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创业软件股份总数计算方式为：葛航直接持有的股份+葛航通过

福鼎嘉盈间接持股数量。其中，葛通过福鼎嘉盈间接持股数量=福鼎嘉盈直接持

股×葛航持有福鼎嘉盈的权益比例。 

按照上述计算方式，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葛航直接、间接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项目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葛航直接持股① 230,184,118 14.85% 

福鼎嘉盈直接持股 77,048,767 4.97% 

其中：葛航通过福鼎嘉盈间接持股② 54,987,895 3.55% 

葛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③=①+② 285,172,013 18.40% 

注：福鼎嘉盈的控股股东为福鼎聚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鼎

聚盈”），福鼎聚盈持有福鼎嘉盈 99.90%的股权，葛航持有福鼎聚盈 71.44%的财产份额，

因此葛航持有福鼎嘉盈的权益比例为 71.37%。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葛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为 71,293,003 股。 



 

考虑本次股权转让，葛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情况如下： 

项目 
减持股份数

量（股） 

占 2021 年 12月 31 日

葛航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2022 年初至本回复函出具日葛

航直接减持① 
9,200,000 3.23% 0.59% 

本次葛航直接转让② 464,936 0.16% 0.03% 

本次福鼎嘉盈直接转让 77,048,767 / 4.97% 

其中：葛航通过福鼎嘉盈间接

转让③ 
54,987,895 19.28% 3.55% 

2022 年度葛航直接和间接合计

减持④=①+②+③ 
64,652,831 22.67% 4.17% 

由上表可见，葛航 2022 年度合计对外转让的股份数量为 64,652,831 股，小

于其年初持股数量的 25%，即小于 71,293,003 股，未违反其在《招股说明书》中

作出的承诺。 

三、结合转让方葛航、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铜粟投资所持股份

性质、承诺履行、股票质押冻结等情况，全面核查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违反相关

股份限售及承诺的情形 

1、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方葛航、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铜粟投资转让股份并

未违反其所作出的有关股份锁定或减持的承诺，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姓名 
仍在履行的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本次减持是

否违反所作

出的承诺 

葛航 

本人在担任创业软件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创业软

件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若今后从创业软件离职，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创业软

件股份。 

本人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并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结

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承诺人

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本人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

式等。 

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

2014年

6 月 20

日 

否 



 

股东名称

/姓名 
仍在履行的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本次减持是

否违反所作

出的承诺 

影响承诺的效力。 

福鼎嘉盈 

本公司在减持创业慧康股份前，应提前 3 个交易日公

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承诺

人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本公司在减持创业慧康股份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等。 

2014年

6 月 20

日 

否 

周建新 无正在履行的有关股份锁定或减持的承诺。 - 否 

鑫粟科技 无正在履行的有关股份锁定或减持的承诺。 - 否 

铜粟投资 无正在履行的有关股份锁定或减持的承诺。 - 否 

2、股份性质、股票质押冻结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前，转让方葛航、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铜粟投资所

持股份的限售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其中：限售股数量

（股） 

其中：非限售股数量

（股） 

葛航 220,984,118 172,638,088 48,346,030 

福鼎嘉盈 77,048,767 - 77,048,767 

周建新 6,084,753 - 6,084,753 

鑫粟科技 123,003,913 - 123,003,913 

铜粟投资 9,279,026 - 9,279,026 

本次股份转让方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铜粟投资所持有的股份均为

非限售股份。葛航本次转让的股份数量小于其持有的非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份转让前，转让方葛航、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铜粟投资所

持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其中：质押/冻结股份

数量（股） 

其中：非质押/冻结股份

数量（股） 

葛航 220,984,118 107,226,097 113,758,021 

福鼎嘉盈 77,048,767 - 77,048,767 

周建新 6,084,753 - 6,084,753 

鑫粟科技 123,003,913 - 123,003,913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其中：质押/冻结股份

数量（股） 

其中：非质押/冻结股份

数量（股） 

铜粟投资 9,279,026 - 9,279,026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葛航所持股份中有 107,226,097 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福鼎嘉盈、周建新、鑫粟科技和铜粟投资等方持有的股份不存在处于质押/冻结

的情形。交易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

的交割义务以下列条件（“交割条件”）得以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为前提：……

(ii)标的股份无负担。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其他任何负担

或会影响标的股份转让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相关股份限售及承诺的情形。 

问题 2、公告显示，飞利浦为外国法人独资企业，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飞

利浦将成为你公司战略投资者。请你公司核实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是否符合外商投

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需履行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外的其他审

批程序，如是，请补充披露并完善风险提示。 

回复： 

一、请你公司核实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是否符合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经公司核实，根据《外商投资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属于负面清单规定需要实

施外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产业，也不属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四条第

（二）项规定的“取得所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的情形。 

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更，仍将聚焦于医

疗卫生信息化领域，提供医疗卫生信息化领域的软件开发和整体解决方案。 

综上，本次飞利浦投资上市公司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符合

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请你公司核实说明是否需履行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外的其



 

他审批程序，如是，请补充披露并完善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无需履行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审批程

序 

经公司核实，根据《外商投资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

报告制度。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及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的内容和范围按照

确有必要的原则确定；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能够获得的投资信息，不得再行要求报

送。 

同时，经公司登录商务部官方网站公众留言板块查询“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

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审批程序”的相关答复。商务部官方网站网上答复已明确：

“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商务部门不再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进行

审批或备案，外商投资须按照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

法》的有关要求履行信息报告义务。《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2015 修正）中与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不符的内容不再执行。”（网页索

引：http://gzly.mofcom.gov.cn/info/detail?id=067dd49ad27641ee9dbc32399df20c6a） 

此外，经公司向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合规确认部门电话核实，本次飞利浦投资

上市公司相关投资信息将由股份协议转让合规确认部门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上

市公司、投资方均无需自行向商务主管部门另行主动取得就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

司战略投资事宜的批复。 

综上，本次交易无需履行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审批

程序。 

2、本次交易无需履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安全审查程

序 

(1) 公司业务不涉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的“军工、军工配套等关系国防安全的领域，以及在军事设施和军工设施周边

地域”； 

(2) 本次交易不属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



 

定的“取得所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的情形。原因为：a)本次交易中，飞利浦

仅收购上市公司 10%股份，交易完成后并非第一大股东；b)交易完成后，飞利浦

可提名的董事人数（2 人）最终不会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 1/3。同时，根据各方

约定，飞利浦对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表决不享有任何否决权，故飞利浦不会对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c)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保持独

立运作，股份转让协议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也不存在其他导致飞利浦

能够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财务、技术等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无需履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安全审查

程序。 

综上所述，本次协议转让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经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协议转让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转让过户手续。除上述审批程序

之外，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3、如本次转让完成，你公司控股股东葛航及其一致行动人福鼎嘉盈持

有你公司股份的比例将降至 14.23%。请你公司： 

（1）在函询你公司控股股东、飞利浦的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未来

是否存在进一步转让你公司股权的计划；飞利浦未来是否存在进一步收购你公司

股权的计划。 

（2）说明本次股权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控制权不稳定，如是，请提示风险。 

回复： 

一、在函询你公司控股股东、飞利浦的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未来

是否存在进一步转让你公司股权的计划；飞利浦未来是否存在进一步收购你公

司股权的计划。 

1、控股股东葛航未来是否存在进一步转让你公司股权的计划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葛航先生的回函，如本次转让完成，除本次股份转让外，



 

葛航先生六个月内不存在进一步转让上市公司股权的计划。 

2、投资方飞利浦未来是否存在进一步收购你公司股权的计划 

根据公司飞利浦的回函，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飞利浦暂无进一步

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并提升持股比例的计划，无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也不会影

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二、说明本次股权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控制权不稳定，如是，请提示风险。 

如本次转让完成，葛航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 220,519,182 股，占公

司总股本 14.23%。福鼎嘉盈将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飞利浦（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浦”）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155,003,08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0016%。葛航先生仍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飞利浦将成为上市

公司第二大股东。 

同时，飞利浦回函确认，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不以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为

目的，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综上，如本次协议转让完成，葛航先生、飞利浦均将促使公司董事会、管理

层结构保持稳定，故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不稳定。 

 

 

特此公告。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